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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技术开发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强化在锂电池材料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与复旦大学签署了《技术开发合同》，拟就中长时锂电池技术开

发项目展开技术合作。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复旦大学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负责人：金力 

基本情况：复旦大学创始于190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

重点大学，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国家首批“双一流”（A类）、“985工

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入选珠峰计划、强基计划、111计划、2011

计划，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

位，九校联盟（C9）、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复旦大学—

杜伦大学联合金融研究中心，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医

学“双一流”建设联盟、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创始成

员，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单位，是一所国内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复旦大学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中长时锂电池技术开发 

委托人：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研究开发人：复旦大学（乙方） 

（一）标的技术内容、形式和要求 

甲方主要从事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乙方在新材料领域科研能

力，并在新能源电池相关新材料开发方面已形成一定优势。 

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决定合作，甲方委托乙方研

究开发中长时锂电池技术开发项目，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究开发工作。 

（二）项目预期目标  

通过新材料新机制的开发实现锂离子电池循环寿命的大幅提升，实现超过

万次充放电的技术目标。 

（三）研究开发经费、报酬及其支付或结算方式 

合同约定了研究开发经费及报酬（限于保密要求，无法披露具体金额）。

乙方知悉并同意，甲方根据本协议支付的经费及报酬包含了应支付乙方的全部

费用。乙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所支出的其他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四）履行的方式 

本合同的履行方式：委托开发与技术指导。 

（五）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本合同下产生的全部研究开发成果及其全部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在任

何国家或地区申请专利的权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版权、商业秘密等，均

归双方共有。 

除上述内容外，该合同对技术指标和参数、结算方式、履行期限、保密义

务、风险责任的承担、验收标准和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也进行了具体约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长期深耕氟精细化工领域，在锂电池材料板块构建了从锂盐原料、锂

盐、添加剂到电解液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公司本次与复旦大学的技术合作，

旨在通过深度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整合高校科研团队在新能源电池相关

材料领域的科研实力与公司产业化转化能力，强化公司技术储备纵深，为开拓

锂电池材料领域战略增长提供核心动能，筑牢公司可持续发展根基。同时，公

司积极开拓延长锂电池寿命新技术，旨在促进锂电池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推动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与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经营方针高度契合，是公司在助力降碳减排、推动研发创新道路上的又一

重要实践。 

本合同的签订以及该项技术合作的实施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有

利于拓展公司未来发展空间，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合作不会对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短期业绩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技术开发项目需经历一定的研发周期，且存在研发活动固有的风险，

其核心技术指标能否达成预期目标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涉及的研发能否成功具

有不确定性，相关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化也将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技术迭

代、产业政策调整及市场需求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技术开发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3 月 6 日 

 


